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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天洋”）

于 2019年 2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公司于同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年 2 月 21日起

复牌。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2月 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证 券 时 报 》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3 月 1 日及 2019 年 3 月 30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上海天洋：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3、2019-031）。 

公司与包括万庆堂先生在内的广东玉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兰

集团”）全体股东、玉兰集团、李哲龙先生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签署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就上海天洋收购

玉兰集团全体股东所持有的玉兰集团 70%股份事宜做出了初步约定。根据《购买

资产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之约定，若在 2019年 4月 30日之前，上海天

洋与玉兰集团全体股东仍无法签署正式《资产收购协议》的，则该协议终止，但

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 

由于对玉兰集团的尽职调查所涉及的工作量较大，无法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审计、评估工作以及正式资产收购协议的谈判与签署，故公司与交易股

东于 2019年 4月 29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将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的协议终止期限由 2019 年 4

月 30 日推迟一个月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以便能够顺利完成后续审计、评估工

作以及正式资产收购协议条款的协商。玉兰集团全体股东在《购买资产协议》中

授权万庆棠先生代其与上海天洋签署《购买资产协议》的其他相关协议、补充协

议。该等协议及签署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相关工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审计、评

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项，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提交中国证监

会核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证 券 时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月 29 日 


